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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柳市监处字〔 2022 〕146 号

当事人： 融水苗族自治县三防中心卫生院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450226499106604C

住所：三防镇新街3号

法定代表人: 贾发兴

身份证号：******************

身份证住址：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2022年6月1日下午,融水县三防中心卫生院发生一起蒸汽灭

菌器伤害事故,造成1人重伤。事故发生后,我局牵头会同市监察

委、市总工会、市公安局、市卫生健康委和市应急局等有关部门

组成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。2022年8月11日召开了事故调查报告

分析会,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、性质认定、责任划分、处理建

议、防范和整改措施进行讨论,最终形成《融水县三防中心卫生

院“6·1”蒸汽灭菌器伤害事故调查报告》,调查组成员一致同

意通过后将调查报告呈报市人民政府批复。2022年8月22日，柳

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批复（《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融水县三防中心

卫生院“6·1”蒸汽灭菌器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》（柳政函

〔2022〕369 号）），要求我局对事故责任单位进行行政处罚。

我局于2022年8月30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。9月7日，调查人



2

员对该院法定代表人贾发兴进行了调查问询。本案未采取强制措

施。

本局查明：2022年6月1日13时50分许，融水苗族自治县三防

中心卫生院当班护士李某（未持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）在操作

灭菌器时因内部工作压力未完全释放完的情况下开启灭菌器的

快开门（也称开关门），产生容器瞬间泄压，导致发生这起1人

重伤，灭菌器损坏，直接经济损失17.1万元人民币的特种设备安

全事故。

经核实，三防中心卫生院于2017年12月启用造成本次事故的

特种设备灭菌器。该灭菌器曾于2022年1月出现安全联锁装置处

漏气，无法升压工作的问题，三防中心卫生院的司机兼维修工韦

某用一块纽扣大小的橡胶垫片堵住了安全联锁装置进气口，虽解

决漏气问题，但因进气口被人为堵住直接导致了灭菌器的安全联

锁装置失效。直至事故发生时，三防中心卫生院一直存在未给该

灭菌器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，该灭菌器未经定期检验，安全阀

未校验，压力表未经检定；同时三防中心卫生院存在未建立特种

设备安全管理制度，未配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，未对特种设备

操作、维修等相关人员进行安全培训，未要求灭菌器操作员取得

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方可上岗等行为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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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三防中心卫生院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1 份，法定代表

人贾发兴的身份证复印件 1 份。证明对象：当事人及被询问人的

基本情况。

2.《融水县三防中心卫生院“6·1”蒸汽灭菌器伤害事故调

查报告》。证明对象：经事故调查组调查，当事人未按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规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未建立特种

设备安全管理制度，存在灭菌器未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、未经

定期检验；安全阀未校验、压力表未经检定；未配置特种设备安

全管理员，未对特种设备操作、维修等相关人员进行安全培训；

未要求灭菌器操作员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方可上岗等

违法行为。

3.9月7日对贾兴发询问记录、《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融水县

三防中心卫生院“6·1”蒸汽灭菌器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》

（柳政函〔2022〕369 号）、《融水县三防中心卫生院“6·1”

蒸汽灭菌器伤害事故调查报告》及送达回证。证明对象：当事人

认可事故调查结论。

2022年11月18日，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柳市监听告字

〔 2022 〕146号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。当事人收到该听证

告知书后在法定期限内向本局提交了关于从轻处罚的书面陈述，

称该院已积极实施整改；从优抚恤伤者；该院经济困难，目前负

债80余万；是公益性事业单位，正承担乡村振兴、疫情防控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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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经济处罚太重的话只能辞退聘用人员，势必影响单位正常运

转。经我局集体讨论后，采纳当事人的陈述意见，从轻处罚。

本次事故是一起特种设备责任事故，属于一般事故范畴。当

事人有如下违法行为：1.在用的灭菌器未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

记，违反了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三十三条“特种设备使用单位

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，向负责特

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，取得使用登记证书。

登记标志应当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”的规定；2.在用的灭

菌器未经定期检验，违反了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四十条第三款

“ 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，不得继续使用”

的规定；3.灭菌器的安全阀未校验，压力表未经检定，违反了《特

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“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其

使用的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、安全保护装置进行定期校验、检修，

并作出记录”的规定；4.当事人未配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，未

对灭菌器操作、维修等相关人员进行安全培训，未要求灭菌器操

作员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后上岗等行为，违反了《特种

设备安全法》第十三条第二款“特种设备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单位

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、检测人员和

作业人员，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”和第十四条

“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、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，方可从事相关工作。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

员、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和管理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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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保证特种设备安全”的规定。5.当事人未建立特种设备安全

管理制度，违反了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“ 特种设备

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岗位责任、隐患治理、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

度，制定操作规程，保证特种设备安全运行。”的规定。当事人

以上多项违法行为均是其未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的体现，根据《特

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十三条第一款“特种设备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单

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对其生产、经营、使用的特种设备安全负责。”

的规定，属于未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的违法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条第二款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九十条第一项“发生事故，对负

有责任的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依照下列

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

下罚款”的规定，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

裁量基准(试行）》第七十三条（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行政处罚

裁量基准）第39项“发生3人以下重伤或死亡1人的事故，或300

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”适用从轻处罚情形，幅度为10

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罚款”，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

为，处罚款人民币壹拾壹万元整（￥110000.00），上缴国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，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罚没款

缴存到工商银行龙城支行（户名:柳州市财政局代收代缴专户；

账号：2105403009249013423）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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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

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的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

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

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

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11 月 30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二 份， 一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


